
















21.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1.2本协议一式四份， 以中文书写，双 方各执两份 。

21.3 如需修改或补充本协议内容， 经协商， 双方应签署书面修改或补充协议， 并将其作为

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22 协议有效期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同类项目于2026年与新的评审机构签订合同为止， 甲乙双方签订协

议之日起生效。

乙方： 北 京中鉴大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甲方： 北京市商务局

(盖章)(盖章)

乙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甲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时间：签订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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